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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2,145,907 股 

2、发行价格：22.70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75,712,088.90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70,648,230.51 元 

二、新增股份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共 9 名，均以现金参与认购，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

其规定。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对象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

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届满后发行对象减持认购

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须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发行对象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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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奥来德、公司、发行人 指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保荐人、主

承销商、东方证券 
指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会计师、验资机

构、中名国成会计师 
指 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德恒律师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本次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 

指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本上市公告书 指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股东会 指 奥来德公司股东会 

董事会 指 奥来德公司董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方案》 指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 

《认购邀请书》 指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公司章程》 指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承销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承销细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2025 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上市公告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

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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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ilin OLED Material Tech Co.,Ltd. 

注册资本 24,927.9257 万元 

股票代码 688378 

股票简称 奥来德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法定代表人 轩景泉 

有限公司成立时间 2005 年 6 月 10 日 

上市时间 2020 年 9 月 3 日 

注册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硅谷新城生产力大厦 A 座 19

层 

邮编 130015 

联系方式 0431-85800703 

传真 0431-85800713 

公司网址 http://www.jl-oled.com 

电子邮箱 zhengyu@jl-oled.com 

经营范围 

光电材料及其相关产品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技

术服务；销售机械设备（以上各项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

不得经营；应经专项审批的项目未获批准之前不得经营）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 OLED 显示产业链上游环节中的显示关键材料与蒸发源设备

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技术服务，其中显示关键材料包括有机发光材料和

PSPI 材料以及薄膜封装材料等其他功能材料，是 OLED 面板制造材料中的核心

部分，蒸发源为 OLED 面板制造的关键设备蒸镀机的核心组件。 

经过多年的行业技术经验积累，公司作为 OLED 显示关键材料和蒸发源设

备制造企业，已向维信诺集团、和辉光电、TCL 华星集团、京东方、天马集团、

信利集团等知名 OLED 面板生产企业提供有机发光材料和其他功能材料等显示

关键材料；已向成都京东方、云谷（固安）、武汉华星、合肥维信诺、武汉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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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京东方、厦门天马、绵阳京东方等提供蒸发源设备且运行状况良好。凭借稳

定优质的产品质量，公司与上述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未来公司将通过持

续的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品质、丰富产品种类，致力于成为 OLED 显示关键

材料与设备领域中国际知名的研发、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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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

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审议程序 

2025 年 5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全

部事宜。该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5 年年度股

东会召开之日止。 

根据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5 年 11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方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根据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竞价结果和具体发行方案及其他发行相

关事宜，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

订稿）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6 年 1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注册程序 

2026 年 1 月 21 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再融资）〔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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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号）。 

2026 年 1 月 26 日，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通过。 

2026 年 2 月 1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吉林奥来德光电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217 号），

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简述 

1、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在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

（T-3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6 日（T 日）申购报价前，向截止 2025 年 12 月 19

日收市后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中的 15 名股东（不包括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

响的关联方），20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0 家证券公司、5 家保险机构投资

者和 29 家发送认购意向书的其他投资者，上述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后合计向 79 名

投资者发送了《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

《申购报价单》）等相关附件，邀请其参与认购。 

经核查，本次发行《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发送范围及发送过程符合《注册

管理办法》《承销办法》和《承销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

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也符合向交易所报送的发行

方案文件的规定。同时，认购邀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投资者关

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2、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情况 

在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全程见证下，2025年 12月 26日（T日）9:00-12:00，

保荐人（主承销商）共收到 15 份申购报价单。上述投资者均按时、完整地发送

全部申购文件，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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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无需缴纳保证金外，其余投资者均按《认购邀

请书》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均为有效报价。全部有效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元） 保证金（元） 

1 万晓亮 22.50 10,000,000.00 2,000,000.00 

2 
青岛鸿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鸿竹互强芯富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4.10 10,000,000.00 
2,000,000.00 

22.75 13,000,000.00 

3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均衡

致胜策略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7.88 12,000,000.00 2,000,000.00 

4 陈学赓 
22.22 10,000,000.00 

2,000,000.00 
21.55 25,000,000.00 

5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定增

臻选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7.28 10,000,000.00 2,000,000.00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52 72,200,000.00 

- 23.53 84,700,000.00 

22.37 105,700,000.00 

7 郭云龙 

26.50 40,000,000.00 

2,000,000.00 23.50 40,000,000.00 

21.50 40,000,000.00 

8 
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3.38 15,000,000.00 2,000,000.00 

9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定增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2.21 10,000,000.00 

2,000,000.00 21.60 15,000,000.00 

21.10 20,000,000.00 

10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银德洋基

金 

22.22 10,000,000.00 

2,000,000.00 21.60 15,000,000.00 

21.11 20,000,000.00 

1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49 10,200,000.00 

- 24.79 35,700,000.00 

23.89 50,470,000.00 

12 卢春霖 22.22 10,000,000.00 2,000,000.00 

13 胡宝兴 

22.70 60,000,000.00 

2,000,000.00 22.00 80,000,000.00 

21.50 100,000,000.00 

14 周信忠 21.50 50,000,000.00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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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罗木兰 

24.23 15,000,000.00 

2,000,000.00 23.95 15,000,000.00 

21.40 15,000,000.00 

3、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最终获配数量 

（1）竞价获配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2.70 元/股，发行

股份数量为 13,203,176 股，获配总金额为 299,712,095.20 元，最终确定 9 名对象

获得配售，确认了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竞价结果，竞价结果已

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获配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31,277 84,699,987.90 

2 胡宝兴 2,623,004 59,542,190.80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23,348 50,469,999.60 

4 郭云龙 1,762,114 39,999,987.80 

5 罗木兰 660,792 14,999,978.40 

6 
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60,792 14,999,978.40 

7 
青岛鸿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鸿竹互强

芯富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72,687 12,999,994.90 

8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

均衡致胜策略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28,634 11,999,991.80 

9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

定增臻选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40,528 9,999,985.60 

合计 13,203,176 299,712,095.20 

（2）调减募集资金规模 

根据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6 年 1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结合当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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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从“不超过 29,971.21 万元（含本数）”

调整为“不超过 27,571.21 万元（含本数）”。 

鉴于募集资金规模上限的调整，在获配价格保持为 22.70 元/股不变的情况

下，本次拟发行数量将相应由 13,203,176 股调整至 12,145,907 股，同比例对各认

购对象获配金额进行调减。 

（3）最终发行对象及获配数量 

调减后各认购对象最终的获配股数及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32,488  77,917,477.60  

2 胡宝兴 2,412,962  54,774,237.40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45,309  46,428,514.30  

4 郭云龙 1,621,009  36,796,904.30  

5 罗木兰 607,877  13,798,807.90  

6 
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07,877  13,798,807.90  

7 
青岛鸿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鸿竹互强

芯富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26,828  11,958,995.60  

8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

均衡致胜策略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86,306  11,039,146.20  

9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

定增臻选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05,251  9,199,197.70  

合计 12,145,907  275,712,088.90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9 名，均为本次认购邀请文件发送的对象，未有不

在邀请名单中的新增投资者。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及发行对象符合《注册管

理办法》《承销办法》和《承销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向

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

会决议和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进行。 

四、发行数量 



13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为 12,145,907 股，未超过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上交所审核、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

数量，未超过《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且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

行股票数量上限的 70%。 

五、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5 年 12 月 24 日）。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八十，即不低于 21.10

元/股。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

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票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2.70 元/

股。 

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且符合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向上交所报送的

《发行方案》。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275,712,088.9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5,063,858.39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70,648,230.51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未

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募集资金总额，未超

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上限。 

七、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6 年 2 月 27 日，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发行人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中

名国成验字【2026】第 0007 号），截至 2026 年 2 月 26 日止，东方证券实际收

到参与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投资者在指定账户缴存的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贰亿

柒仟伍佰柒拾壹万贰仟零捌拾捌元玖角（￥275,712,088.90 元）。所有认购资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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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汇入。 

2026 年 2 月 27 日，东方证券向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扣除尚未

支付的承销保荐费（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根据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6 年 2 月 27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中名国成验字【2026】

第 0006 号），截至 2026 年 2 月 27 日止，奥来德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2,145,907 股，每股发行价格 22.70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75,712,088.90 元，

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5,063,858.39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70,648,230.51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2,145,907.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

民币 258,502,323.51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保荐人和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将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九、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 12,145,907 股股份已于 2026 年 3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

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流通，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 

十、发行对象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9 名，分别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胡宝兴、诺

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郭云龙、罗木兰、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青岛鸿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鸿竹互强芯富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均衡致胜策略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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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定增臻选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3,432,488 

限售期 6 个月 

2、胡宝兴 

姓名 胡宝兴 

国籍 中国 

住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身份证号码 1330231979******** 

获配数量（股） 2,412,962 

限售期 6 个月 

3、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法定代表人 郑成武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

（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2,045,309 

限售期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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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云龙 

姓名 郭云龙 

国籍 中国 

住址 上海市徐汇区******** 

身份证号码 3204041976******** 

获配数量（股） 1,621,009 

限售期 6 个月 

5、罗木兰 

姓名 罗木兰 

国籍 中国 

住址 长春市南关区******** 

身份证号码 2201021986******** 

获配数量（股） 607,877 

限售期 6 个月 

6、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 93 号厦门国际航运

中心 C 栋 4 层 431 单元 C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兴（厦门）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3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MA34CEF05D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获配数量（股）  607,877 

限售期 6 个月 

7、青岛鸿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鸿竹互强芯富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认购对象的管理人青岛鸿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青岛鸿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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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杭州路 742 号 

法定代表人 雷宇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85MA3QLGT335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以上项目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

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融

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并依据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青

岛市中心支行、银监局、保监局、证监局、公安局、商务局颁发

的许可证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526,828 

限售期 6 个月 

8、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均衡致胜策略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认购对象的管理人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兴海大道 3046 号香江金融大厦

1012D6 

法定代表人 丁训刚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273686X7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

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获配数量（股）  486,306 

限售期 6 个月 

9、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定增臻选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认购对象的管理人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兴海大道 3046 号香江金融大厦

1012D6 

法定代表人 丁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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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273686X7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

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获配数量（股）  405,251 

限售期 6 个月 

（二）本次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承诺，承诺

不存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

发行认购的情形，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

响的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

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

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

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

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

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对象备案情况 

参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

以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证券期货经营

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规范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应当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产品或私募资产管理

计划的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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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云龙、罗木兰、胡宝兴为自然人，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

金登记备案办法》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也不属于《证券期货经

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规范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因此无需办理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手续。 

2、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均衡致胜策略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定增臻选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厦

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鸿竹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鸿竹互强芯富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已经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相关规定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要求的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手续，其基金管理人均已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

续。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参与认购。上述参与本次认购的资产管理计划

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

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 

（五）本次发行对象适当性管理情况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本次发行最终

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提交了相关材料，本次发行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

为：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

风险承受能力是

否匹配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2 胡宝兴 C4 是 

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4 郭云龙 C4 是 

5 罗木兰 C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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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专业投资者 I 是 

7 
青岛鸿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鸿竹互强芯

富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I 是 

8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均

衡致胜策略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I 是 

9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纽富斯定

增臻选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专业投资者 I 是 

经核查，上述 9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

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

关制度要求，其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等级）均与本次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六）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承诺，承诺不

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认购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

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

的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

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以及上交所相关

规定。 

十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过程、定价及

配售过程、发行对象的确定等全部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

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217 号）和发行人履行

的内部决策事项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已向上交所报备的《发行方案》

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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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

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承

销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已向上交所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

且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情形。 

本次发行在发行过程、认购对象选择及发行结果等各个方面，符合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发行

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

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注册

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

发行过程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符合《关于同意吉林奥来

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的相关要求，发行结

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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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9 日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完成与本

次发行相关的证券变更登记。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奥来德 

证券代码：688378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三、新增股份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共 9 名，均以现金参与认购，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

其规定。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对象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

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届满后发行对象减持认购

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须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发行对象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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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轩景泉  54,449,365  21.84% 

2 轩菱忆  23,952,162  9.61% 

3 杨绍刚  4,452,600  1.79%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16,262  1.25% 

5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26,692  1.21% 

6 长春巨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25,249  1.01% 

7 李汲璇  2,303,149  0.92% 

8 高杨  2,200,000  0.88% 

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信深圳成长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15,796  0.85% 

10 傅春  2,060,000  0.83% 

合计 100,201,275  40.20%  

注 1：轩景泉、轩菱忆为父女关系，轩景泉、李汲璇为夫妻关系，长春巨海为轩景泉控制的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系一致行动人； 

注 2：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普通股 A 股数量 2,493,040

股，持股比例为 1.00%，依照要求不纳入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列示。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截至 2026 年 3 月 9

日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 名明细数据表》，本次发行后公司

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轩景泉 54,449,365 20.83% 

2 轩菱忆 23,952,162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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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绍刚 4,850,000 1.86% 

4 
申万菱信基金－光大银行－申万菱信常鸿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595,870 1.76% 

5 傅春 3,360,000 1.29% 

6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2,698,688 1.03% 

7 长春巨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25,249 0.97% 

8 
财通基金－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玉泉添鑫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512,565 0.96% 

9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2,493,040 0.95% 

10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寿险传统－低－平安基金－平安人寿混合配置

4 号 MOM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429,128 0.93% 

合计 103,866,067 39.74% 

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截至 2026 年 3 月 9 日的《合并普通

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 名明细数据表》中前 10 大股东包含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未做剔除。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12,145,907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

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8,318,686 3.34% 20,464,593 7.83% 

无限售条件股份 240,960,571 96.66% 240,960,571 92.17% 

合计 249,279,257 100.00% 261,425,164 100.00%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

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四、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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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25 年 1-9 月和 202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及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和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基准，

并考虑本次发行新增净资产，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公

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股 

项目 

2025 年 1-9 月/2025 年 9 月 30 日

（未年化） 
2024 年度/2024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 0.13  0.12  0.43  0.35  

每股净资产 6.68  7.41  8.35  7.68  

注 1：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当期期末总股本； 

注 2：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当期期末总股本； 

注 3：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注 4：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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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度、2023 年度财务报表

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大信审字[2023]第 7-00016 号”、“大信审字[2024]第 7-

0001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 2024 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中名国成审字（2025）第 3953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95,133.39 82,209.16 96,452.46 107,436.6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0,150.09 135,657.06 124,859.59 107,401.32 

资产总计 235,283.49 217,866.23 221,312.05 214,837.95 

流动负债合计 42,432.12 24,676.36 27,675.31 32,253.69 

非流动负债合计 26,309.82 19,424.64 15,911.12 15,595.94 

负债合计 68,741.94 44,101.00 43,586.42 47,849.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166,541.55 173,765.23 177,725.62 166,988.3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6,541.55 173,765.23 177,725.62 166,988.33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9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38,900.51 53,281.61 51,727.88 45,884.95 

营业成本 21,351.39 25,989.96 22,520.86 20,832.72 

营业利润 2,089.38 9,250.90 12,288.23 11,642.83 

利润总额 2,081.84 8,911.37 12,225.10 11,607.83 

净利润 3,135.61 9,043.28 12,226.60 11,237.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35.61 9,043.28 12,226.60 11,302.41 

少数股东损益 - - - -6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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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9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93.06 6,437.79 2,458.91 2,038.5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28.57 -11,266.83 -17,274.92 -6,644.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04.78 -9,878.87 -1,020.91 -6,749.32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8.42 -63.76 -45.97 39.4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031.87 -14,771.68 -15,882.89 -11,315.47 

（四）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2.24 3.33 3.49 3.33 

速动比率（倍） 1.45 2.36 2.62 2.63 

资产负债率（合并） 29.22% 20.24% 19.69% 22.27% 

每股净资产（元/股） 6.68 8.35 11.95 16.27 

财务指标 
2025 年 

1-9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36 2.60 2.89 3.75 

存货周转率（次） 0.99 1.08 0.97 0.95 

利息保障倍数（倍） 11.35 81.49 101.49 363.66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3,135.61 9,043.28 12,226.60 11,302.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11.89 4,527.01 7,551.19 7,972.9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元/股） 
0.34 0.31 0.17 0.20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40 -0.71 -1.07 -1.10 

注：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4、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 

5、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6、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平均存货账面价值； 

7、利息保障倍数=（净利润＋所得税费用＋利息费用）/利息费用； 

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非经常性损益； 

9、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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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数； 

11、2025 年 1-9 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已经年化处理。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214,837.95 万元、221,312.05 万元、

217,866.23 万元和 235,283.49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占比分别为 50.01%、43.58%、

37.73%和 40.43%，资产整体流动性较高。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47,849.63 万元、43,586.42 万元、44,101.00 万元和 68,741.94 万元，2025 年 9 月

末，公司负债增长较多，主要是公司合同负债和长期借款增长较快导致。公司流

动负债占比分别为 67.41%、63.50%、55.95%和 61.73%，公司流动负债主要由短

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合同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和应交税费构成，上述

合计占流动负债的比重分别为 95.94%、97.57%、99.89%和 96.52%，流动负债占

比较为稳定。 

（二）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合并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22.27%、19.69%、20.24%和

29.22%，流动比率分别为 3.33 倍、3.49 倍、3.33 倍和 2.24 倍，速动比率分别为

2.63 倍、2.62 倍、2.36 倍和 1.45 倍。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均

大于 1，资产的可变现能力较强，短期债务偿付有充足的流动性保障，公司的资

产负债率较低，资本结构较为稳健。 

（三）资产运营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3.75、2.89、2.60 和 2.36，整体

有所下降，但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龄以

1 年以内为主，质量较高，回款情况较好。报告期内，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0.95、0.97、1.08 和 0.99，导致公司存货周转率较低的主要原因为公司的蒸发源

设备验收周期较长以及公司采用安全库存量进行备货等。 

（四）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45,884.95 万元、51,727.8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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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81.61万元和 38,900.51万元，2025年 1-9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16.12%，

主要是由于国内显示面板制造行业开始进入技术迭代升级的动态调整期，经过多

年大规模投资建设后，6 代线新建速度逐步放缓，使得公司 6 代线蒸发源业务收

入逐年减少，同时，公司 8.6 代线蒸发源在手订单在 2025 年 1-9 月尚未实现收

入，暂未形成对 6 代线新建业务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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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保荐代表人：孙萍、吕晓斌 

项目组成员：周利强、唐敏、魏闻、钟晨、郑楚燃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19 号东方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21-23153888 

传真：021-23153500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丽 

经办律师：谷亚韬、刘元军、杨丽薇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联系电话：010-52682888 

传真：010-52682999 

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负责人：郑鲁光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继军、吴其江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18 号办公楼一座 9 层 910 单元 

联系电话：010-53396165 

传真：010-5339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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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发行人与东方证券签署了《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东方证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之保荐协议》《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之承销协议》。东方证券作为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已指定孙萍和吕晓斌作为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负责

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孙萍：现任东方证券投行委业务董事、保荐代表人、硕士。曾参与或负责奥

来德科创板 IPO、建邦科技北交所上市、大鹏工业北交所上市以及福达股份、万

达电影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工作，双杰电气配股、中超控股非公开发行等

项目，具有较为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吕晓斌：现任东方证券投行委业务执行总经理、保荐代表人、硕士。曾参与

或负责奥来德科创板 IPO、双杰电气 IPO、建邦科技北交所上市、大鹏工业北交

所上市、普利特非公开发行、豫金刚石非公开发行、长春燃气非公开发行、中超

控股非公开发行、腾达建设公开增发、*ST 兰宝债务重组和股权分置改革、沈阳

铸锻重整、科华恒盛收购、双杰电气并购等项目，以及微水环保、海王化工新三

板挂牌等项目以及多个公司的改制、重组、并购等项目。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东方证券作为保荐人对发行人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发行人本次发

行并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注册

管理办法》《上市规则》《承销细则》及《承销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

关于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

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东方证券愿意推荐发行

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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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披露前，未发生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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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

职调查报告》；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3、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

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5、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6、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硅谷新城生产力大厦 A 座 19 层 

电话：0431-85800703 

传真：0431-85800713 

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